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                  银金政行复决字 [2024]18号
申请人：李某某，男，XX年XX月XX日，汉族，身份证号码：14XXXX19930125XXXX，家庭住址：银川XX中心C座XX，工作单位：XX集团，联系电话：182XXXXXXXX。
被申请人：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长城中路派出所
负责人：张涛
地址：银川市金凤区湖畔路127号正东方向200米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
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银金公（长）行罚决字[2024]1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3年11月26日，申请人在广东出差期间，因刘某某（申请人前女友）给申请人心脏不好的父亲打电话申请人担心父亲身体不适出问题，加上之前受到语言刺激，便与刘某某电话发生争吵，头脑一热说出录音中的内容。此事发生近40天以后，她父亲报警至银古路派出所。2024年01月08 日凌晨3点多派出所对申请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写了保证书。08日18点后申请人接到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长城中路派出所的询问电话，并说只是简单谈话。申请人到达长城中路派出所后，几次想要开口说一些关于案件的事情，只要一开口说话就会被打断，没有解释的机会。在配合做完案件流程后，有两位警察同志对申请人进行询问，期间我想具体解释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并希望得到原谅和调解的机会(但是只说了几句并不完整)，两位同志多次提醒我，他们问什么就答什么。完成所有流程后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罚金300元。
申请人称：一、事情是2023年11月26日发生的，当日申请人父亲给刘某某打电话道过歉，她也接受道歉，同时事情已结束。直到2024年01月08日刘某某才报警，警察对此处疑问只向刘某某进行了了解，并没有向申请人进行了解。二、8日，长城中路派出所告诉申请人只是简单谈话，若警察告诉申请人是有很严肃的案件需要处理，申请人会先去咨询律师。三、刘某某想通过报警的方式彻底与申请人断绝关系，因此8日在长城中路派出所她询问是否会对申请人留下不良记录，派出所同志说：“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们问啥你答啥就可以了”。事情全部结束后，刘某某再次通过微信联系长城中路派出所警察同志再次询问是否会有不良影响，警察同志也没有回复。四、从申请人到达长城中路派出所直到案件结束，一直没有机会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在审问室期间也几乎是机械回答警察同志提出的问题。五、警察同志未先进行调解。警察同志在听了刘某某的单人陈述后没有再询问申请人是否对她的陈述有何异议及关于此事的其他细节。(比如：此事为何这么久才报警?你们是否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导致刘某某重新将已解决的事情又拿出来说事)。申请人目前也收到了刘某某的《谅解书》，请求能够撤销银金公(长)行罚决字[2024]1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2024年01月08日,受害人刘某某来派出所报称其于2023年11月26日，在银川市金凤区XX公寓XX酒店上班时接到前男友李某某电话扬言要“手刃”受害人刘某某全家，被申请人于当日受理为行政案件。
经调查，2023年11月26日，受害人刘某某在银川市金凤区XX公寓XX酒店上班期间接到违法行为人李某某的电话，后李某某因感情琐事及经济纠纷与刘某某在电话中发生争吵，期间李某某在电话中扬言称要“手刃刘某某全家”，李某某的行为已构成威胁人身安全。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李某某的陈述和申辩，受害人的陈述，音频资料等证据证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李某某罚款叁佰元的行政处罚。
对于申请人提出报警时间与案发时间不符，被申请人称案发时间为2023年11月26日，刘某某来所报警时间为2024年1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本案系行政案件受理期限内，公安机关属依法对报警人所报内容进行调查及处理。对于申请人提出公安机关未向其提前告知，被申请人称公安机关在接刘某某报案后且初查后发现确系存在违法行为，依法受理为行政案件调查，同时对违法嫌疑人李某某进行书面传唤，李某某来所后民警向其出示传唤证。公安机关在调查阶段，无法预知案件处理结果，且无相关法律规定必须提前告知违法嫌疑人处罚结果。对于申请人所称派出所在调查结束后，刘某某微信联系办案民警询问是否会对李某某造成不良影响，民警未予以回复。被申请人称该情况系处罚决定做出后约两周左右，刘某某微信咨询办案民警是否会对李某某造成不良影响，民警未予以答复。对于申请人复议第四、五项内容，被申请人称2024年1月8日刘某某在其父亲的陪同下来所报警，受害人刘某某情绪极其激动，多次称其本人及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接受刘某某提供的录音证据后，我所依法传唤李某某来所接受调查。李某某到案后民警将二人约至治安办公室初查询问并当面对刘某某进行开导，但刘某某依旧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公安机关处理，拒绝提供谅解书，故民警才将李某某带至办案区制作笔录材料，后依据相关法律对李某某做出处罚。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李某某罚款叁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
经审理查明：
复议机关于2024年2月18日收到李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于2024年2月22日受理。并于2024年3月21日听取申请人李某某及刘某某的意见，于2024年3月27日听取被申请人意见。经查明，2023年11月26日，受害人刘某某在银川市金凤区XX公寓XX酒店上班期间接到申请人李某某的电话，后申请人因感情琐事及经济纠纷与刘某某在电话中发生争吵，期间申请人在电话中扬言称要“手刃刘某某全家”。
长城中路派出所民警于2024年1月8日接到报警，依法将李某某传唤至长城中路派出所进行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李某某罚款叁佰元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Hlk71562618]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银金公(长)行罚决字［2024］1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到岸经过、传唤证、行政案件阳光办案告知卡、行政案件快速办理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李某某）、询问笔录（刘某某）、李某某基本信息（旅客住宿信息）、办案说明、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接受证据清单、送达回执、宁夏回执自治区非税收入统一票据、行政处罚审批表、光盘一张。  
本机关认为：
职权方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九条、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事实认定方面：2023年11月26日，受害人刘某某在银川市金凤区XX公寓XX酒店上班期间接到违法行为人李某某的电话，后李某某因感情琐事及经济纠纷与刘某某在电话中发生争吵，期间李某某在电话中扬言称要“手刃刘某某全家”，李某某的行为已构成威胁人身安全。在本案中，根据李某某的陈述和申辩，其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说了“要手刃她全家，跟她们拼命，要他们等着”的话，受害人刘某某的陈述及音频资料也印证了这一违法事实的存在。故李某某威胁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成立，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程序方面：被申请人受理报案后，经过受案登记、调查取证、传唤、询问，向申请人告知了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所享有的陈述、申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该案适用行政案件快速办理，公安机关书面告知并征得申请人同意，并由申请人签名确认。后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作出该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对申请人进行行政处罚告知，申请人本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且上述有关执法文书均依法送达给申请人，整个行政处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申请人李某某提出被申请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未组织调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之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并不是“应当”，调解并不是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必经程序，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程序合法。
法律适用和量罚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本案中，申请人李某某威胁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成立，但违法行为情节较轻，公安机关给予李某某罚款叁佰元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
综上所述，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长城中路派出所对2024年1月8日11：26XX公寓XX酒店威胁人身安全一案作出的处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本机关决定：维持被申请人银金公(长)行罚决字［2024］10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2024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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